附件4

抵押权登记申请资料清单
1.首次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不动产权证书。
（3）主债权合同。（最高额抵押的，提交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债权的合同或者其他登记原因材料等必要材料。）
（4）抵押合同。（主债权合同中包含抵押条款的，可不提交单独的抵押合同书。最高额抵押的，提交最高额抵押合同。）
（5）同意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让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的，提交已存在债权的合同以及当事人同意将该债权纳入最高额抵押权担保范围的书面材料。
（6）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提交承包方同意的书面材料；通过流转取得的耕地、水域、滩涂上的土地经营权抵押的，还应提交发包方备案材料。
（7）抵押预告登记转抵押权首次登记的，还应提交不动产登记证明。

（备注：①将未办理登记的地上建筑物价值计入抵押价值的土地抵押登记，需在申请书备注栏进行说明。
②办理不动产顺位抵押登记时，抵押权人需提交顺位抵押知晓函。
③主债权合同和抵押合同可由双方确认的体现出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抵押条款的申请材料代替。）

[bookmark: _Toc9796]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不动产权证书。
（3）主债权合同。（最高额抵押的，提交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债权的合同或者其他登记原因材料等必要材料。）
（4）抵押合同。（主债权合同中包含抵押条款的，可不提交单独的抵押合同书。最高额抵押的，提交最高额抵押合同。）
（5）同意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让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的，提交已存在债权的合同以及当事人同意将该债权纳入最高额抵押权担保范围的书面材料。
（6）在建建筑物抵押的，提交在建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许可文件。
（7）主债权合同和抵押合同可由双方确认的体现出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抵押条款的申请材料代替。
（8）根据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强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推动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的通知》（宝住建发【2024】107号）精神，已办理预售证的在建工程项目办理抵押登记时，需提供住建部门出具“列入白名单”的意见函。
（9）未办理预售许可的商品房项目的在建工程抵押，需提供住建部门出具的未销售的意见函。

（备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在建工程抵押规定与上位法是否冲突问题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8号），在建工程抵押权人可不限于银行。）

2.变更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不动产登记证明，抵押人单方申请的除外。
（3）抵押权人或者抵押人姓名、名称变更的，提交能够证实其身份变更的材料。
（4）担保范围、被担保债权种类或者数额、债务履行期限、最高债权额、债权确定期间等发生变更的，提交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约定相关变更内容的协议。
（5）最高额抵押权变为一般抵押权的，提交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已确定的材料。
（6）因被担保债权数额、最高债权额、担保范围、债务履行期限发生变更等，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还应提交其他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文件。
（7）禁止或者限制转让抵押不动产的约定发生变化的，提交变更的材料。

3.转移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及不动产登记证明；
（4）抵押权转移的材料。

4.注销登记
[bookmark: _GoBack]（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抵押权消灭或者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的材料。
（3）不动产登记证明。
（4）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致使抵押权消灭的，需提交生效法律文书。

